
督导模块使用指南 

1． 登录 
地址：tm.bnuz.edu.cn 
用户名：教师职工号 
密码：与教务管理系统的密码相同 
 

2． 用户角色 
a) 校/院督导：查询本学期教室周课表、老师周课表，课表高级查询，添加、修改、提

交、导出听课记录； 
3． 功能操作 

a) 督导听课记录添加与查看：选择菜单“质量监控”  听课记录 
 

 
 
 
 
 点击编号打开听课记录 

 
 
 

 
 

添加听课记录 点击打开该听课记录 

操作听课记录 导出听课记录表 



 
 
 点击“新建”，进入课表查询和优先听课名单页面（默认是教师周课表查询） 

 
在右边的“教师姓名”输入框中输入教师姓名或工号或学院，系统会下拉相关的教师列表，
选择目标教师，再点击“查询”，然后在显示出来的周课表上方选择要看的周次，跳到该
周的周课表。 
 
 
 

 
  

周次点击可录入该次课的听课记录 

注意课程表的警
报颜色含义 



 
教室周课表功能与教师周课表功能类似，不同的是用于查某个教室的周课表，当督导计
划的是去某个教室去随机听课，而非专门听某个老师的课程的时候适合用这类周课表。 

 
列表用于课表高级查询，依次点击“列表”，再点击右边的“高级查询”，通过弹出的窗口
选择查询条件，精确查询出所有相关课程，以列表形式显示。然后点击教师姓名录入该
课程的听课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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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先听课名单是指本学期开课而近 4 个学期未被听过课教师名单。点击教师姓名查看
该老师的周课表，点击课表上的某次可录入该课程的听课记录。 
 
录入听课记录：前 4 行是课程信息，可用来了解和确认该课程是督导所听的课程，后面
部分是督导需要填写的，填写完毕在右上方点击保存或提交。 
提示：当填写了综合评价或意见建议，系统会进行自动保存，因此督导老师不必担心由
于填写时间长而丢失填写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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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功能：实践课督导听课 
 

b) 未排课实践课督导听课记录添加与查看：选择菜单“质量监控”  听课记录 
 

 
 
 
 
 
 点击“新建” 

 
 点击进入【未排实践课】页面（默认是教师周课表查询），在其右边的“教师姓名”查

询中输入上课教师姓名查询本学院教师的教学任务。 

 
 

  

添加听课记录 点击打开该听课记录 



 点击听课：红色框部分是必填项，评分每一项都需要填，综合评分是这 11 项子
项目评分的平均值。填写完毕在右上方点击保存或提交。 

 

提示：当填写了综合评价或意见建议，系统会进行自动保存，因此督导老师不必担心由
于填写时间长而丢失填写内容。 


